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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同乘”可适当减轻责任

主持人:

近年来， 开车免费搭载同事、 亲友出行的现象越来越普

遍， 但这期间若不幸发生交通事故， 该如何认定责任， 成为社

会上争议较多的话题。

12 月 2 日是 “全国交通安全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举行了新闻通报会， 介绍近年审理的涉 “好意同乘” 引发的

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情况， 并且解析了哪些情况下 “好意同乘”

有可能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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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三湘都市报 》 报道 ，

好意搭乘他人 ， 却不幸发生车
祸， 造成搭乘人员受伤 ， 这个

“锅” 该谁来背?

近日 ， 湖南临湘市人民法

院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 搭

乘人陈某诉请司机承担其受伤
后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那么，

法院究竟会如何来判?

2018 年 5 月 6 日， 驾驶电

动三轮摩托车的余某好意载陈

某前往临湘市坦渡镇 。 行驶途
中， 摩托车与林某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发生碰撞 ， 造成陈某和
林某同时受伤。

事故发生后 ， 双方均未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 导致证据

灭失， 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

事后， 由于两车司机都未对自

己进行赔偿 ， 陈某遂将两名摩
托车司机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 无法明确

此次事故发生是其中一方的过
错造成， 对当事人的过错无法

进行认定。

被告余某 、 林某均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 对本次

事故承担同等事故责任。

陈某作为成年人在应当知

道非营运车辆的货箱不能载人
的情况下仍乘坐在货箱内出行，

自身也存在过错 ， 且余某驾驶

电动三轮车搭载陈某系好意搭

乘， 应适当减轻余某的赔偿责
任。

据此 ， 临湘法院判决余某
承担 35%的赔偿责任 ， 林某承

担 45%的赔偿责任 ， 原告陈某

自行承担 20%的费用。

办案法官表示 ， 好意搭乘

是司机出于善意 、 无偿地让他
人乘坐车辆 ， 好意同乘的风险

不应由司机一方全担。

法官认为 ， 搭乘人在无偿
乘坐他人车辆的时候应具有风

险意识 ， 不应把所有的责任都
推脱到司机身上 ， 不能让 “好

人没好报”。

无偿搭载他人遇车祸
法院减轻驾驶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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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对于“好意同乘”可适

当减轻驾驶人的责任， 目前尚无明

确的司法解释， 各地的司法实践也

并不一致。

非营运的机动车驾驶人无偿搭

载乘客的行为一般不宜认为形成了

客运合同的法律关系。

从驾驶人的角度， 驾驶人与乘

车人之间并没有签订运输合同，也

没有取得任何报酬， 但驾驶人实质

上取得了运送人的身份， 仍负有安

全注意义务， 且对他人的生命身体

健康的注意义务， 不因为有偿与无

偿而区分。

即便认可适当减轻驾驶人的责

任， 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量中除了要

求是非营运车辆无偿搭乘之外， 还要

求驾驶者没有故意导致交通事故，且

没有重大过失。

比如驾驶人不能故意制造交通事

故，或者有醉驾、酒驾情节，否则即便

是“好意同乘”也不能减轻责任。

比如驾驶人不能有边驾车边看手

机、发信息等情况，如果因此导致单方

或多方的事故， 还是要由驾驶者承担

责任。

减轻责任前提是“无过错”

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量中除了要求是非营运车辆无偿搭乘之外，还

要求驾驶者没有故意导致交通事故，且没有重大过失。

勿忽视“安全带”和“车上人员责任险”

李晓茂： 对于“好意同乘”，有

些人想到事先签订免责声明、免责

协议等方式，试图规避责任，避免

纠纷。

事实上从法律层面看，这样的

免责声明和协议，在发生交通事故

和人身伤亡的情况下通常是无效

的， 简单来说签了协议也不能免

责。

在“好意同乘”时，我认为有两

个环节应当引起重视，而且可以切

实减少伤亡和纠纷。

首先， 无论驾驶人还是乘客，

必须重视在行车过程中妥善佩戴

安全带，尤其是副驾驶位置和后排

位置的乘车人。

因为车辆驾驶人如果未佩戴

安全带， 通常车辆会给予提示，有

些副驾驶位置的安全带也会有提

示， 但后排座位一般并无提示，全

凭自觉。

而大量研究表明，妥善佩戴安

全带的确能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一

定防护作用，减轻损害后果。

其次， 车辆所有人应当投保

“车上人员责任险”，它属于机动车

辆保险的附加险，本质在于为交通

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及时的保障。

如果投保了这一险种，那么发

生事故后，保险公司会在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先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才涉及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

如果这一险种的投保金额较

高， 那么驾驶人就可能无须赔偿，

受害者则能获得足额赔付，以避免

双方之间产生纠纷。

在 “好意同乘” 时， 有两个环节应当引起重视： 首先， 无论驾驶人还是乘客， 必须重视在行车过

程中妥善佩戴安全带； 其次， 车辆所有人应当投保 “车上人员责任险”。

潘轶： 由于现在私家车的数量

越来越多，亲朋好友之间无论“顺风

车”式的同乘，还是帮忙性质的搭载

情况都日益增多。

如果平安无事，这种“好意”自

然能够延续。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往往会因为责任承担问题而引发纠

纷。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

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

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都有过错的， 按照各自过错的

比例分担责任。

（二）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

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据证明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

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

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 车上乘客不会涉及

责任承担问题， 而是由事故参与方根

据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

但在“好意同乘”的情况下，无形

中增加了驾驶人的赔偿风险。

从司法实践来看， 在依法赔偿的

前提下，法院通常会根据“好意同乘”

这一具体情况， 适当减轻搭载方的赔

偿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好意同乘”的

认定是比较严格的， 一般须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

一是无偿搭乘， 二是车辆为非营

运车辆。

既然要“无偿”，那么无论是网约

车平台那些所谓的“顺风车”，还是个

人私下收取一定费用的搭乘， 都不能

被认定为“好意同乘”。

既然要是“非营运车辆”，那么营

运车辆的驾驶人即便给乘客免费，其

与乘客一般来说仍成立运输服务合同

关系，也不能被认定为“好意同乘”。

“好意同乘”必须无偿

在司法实践中对“好意同乘”的认定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须同时满足

两个条件：一是无偿搭乘，二是车辆为非营运车辆。


